
证券代码：688167                                 证券简称：炬光科技 

西安炬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4-004 

投资者关系活动

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电话会议 

□其他 （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 

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姓名 
见附件 

会议时间 2024 年 5 月 8 日-2024 年 5 月 31 日 

会议地点 西安炬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董事长、总经理：刘兴胜 

董事会秘书、市场总监：张雪峰 

证券事务代表：赵方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问：在雪球、东方财富等股吧中，有投资者对公司近两次海外收购提出

了关于可能存在转移资产疑虑的猜测。请问公司对此有何看法？ 

答：我们理解投资者对于公司近两次海外收购的关注与疑虑。然而，公

司在此郑重声明，这两次海外收购均是基于商业合理性和市场价值的

深思熟虑，绝对不存在任何转移资产的情况。公司两次交易对手都是国

际知名大公司，都是境外上市公司，均拥有高度的透明度和严格的监管

体系。 

我们的并购策略始终与公司长期发展战略紧密相连，旨在进一步

完善公司在技术研发、生产以及市场销售等各职能的全球布局，这些收

购对公司业务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通过海外并购，我们获取了



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优化了资源配置，从而有助于提升公司的整体

竞争力和长远盈利能力。 

同时，我们严格遵循了所有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并进行了详

尽的内部审议和尽职调查程序。所有交易均基于商业合理性和市场价

值进行，不存在任何不当行为。 

我们注意到，在某些讨论中可能存在误解或不实信息。因此，我们

建议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时，应以公司官方发布的信息和公告为准，

以获取准确、全面的信息。 

公司始终秉持诚信经营的原则，致力于维护股东和投资者的合法

权益。未来，我们将继续加强内部管理，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公司的整

体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同时，我们也将积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加强与

投资者的沟通和交流，共同推动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 

 

问：为什么公司这次 ams-OSRAM 资产并购没有披露相关财务数据及

历史经营情况？ 

答：本次交易属于《科创板上市规则》第 7.1.1 条中的购买资产类型，

具体交易标的为用于微纳光学元器件的研发及生产的有形资产和无形

资产。这些资产以固定资产、流动资产（存货）、无形资产等形式存在，

而非完整的股权收购。因此，此次交易与前次 SMO 的股权收购交易有

本质上的区别，不涉及披露财务数据和历史经营情况，但是公司也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披露了此次交易涉及资产的详细评估报告。 

另外，提醒各位投资人，此次资产收购尚需经过股东大会审议，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后我们将组织专项说明会进行说明，届时欢迎您参

加，以了解更多关于本次并购的细节和背后的战略考量。 

 

问：本次交易标的与上次瑞士 SMO 的并购有哪些交集？有哪些补充？ 

答：前次收购的瑞士 SMO 覆盖两种微纳光学制备技术：一种是光刻-

反应离子蚀刻技术；另一种是纳米压印技术。前者主要制备用于泛半导

体制程、数据通讯、生命科学、工业等领域的光纤耦合、激光准直、光



场匀化、光束整形等微纳光学产品。后者主要用于制备汽车智能投影、

智能照明等领域的微纳光学透镜阵列产品。 

ams-OSRAM 拥有国际领先的 WLO（晶圆级光学器件）、WLS（晶

圆级透镜堆叠工艺）和 WLI（晶圆级模组集成）技术能力，此次资产交

易，将使公司获得上述技术能力相关优质资产的转移或相关技术的专

利授权，从而大大提升与扩充公司微纳光学元器件研发与工艺技术能

力、制造能力以及批量制造产能。这些资产相关的市场方向包括 3D 感

知、面部识别、AR/VR 等消费电子、一次性内窥镜、汽车投影照明等

应用。 

因此，本次交易与上次瑞士 SMO 并购的交集，主要体现在汽车投

影照明这一应用领域，公司通过本次交易将大大提升公司在汽车投影

照明领域的微纳光学制造能力与产能，进一步提升纳米压印技术能力，

显著降低制造成本，从而将进一步促进先进微纳光学在汽车投影照明

应用市场的推进和公司在相关领域的业务增速。但是在消费电子、一次

性内窥镜领域，更是一种补充。ams-OSRAM 在新加坡的资产（来自 2016

年收购 Heptagon）在消费电子市场拥有光学元件产品的批量生产交付

能力和成功经验，这些经验将为公司未来在这一领域带来大量机会，加

快我们在消费电子市场的发展，并提供重要的增长机会。 

此外，公司未来将在东南亚地区为全球光电子行业客户提供工艺

开发和制造服务，使炬光科技有机会将业务扩展至为全球光电子行业

公司提供工艺和制造服务（Global Photonics Foundry）。 

 

问：公司近期刚刚完成了 SMO 的并购，目前仍在整合阶段，且 SMO

并购的效益尚未完全显现，为何公司会选择在这个节点再次进行资产

收购？这是否意味着公司的扩张步伐过快？ 

答：首先，让我们明确一点，SMT 在 2023 年 2 月就公开了 SMO 的出

售计划，而 ams-OSRAM 也在 2023 年 7 月宣布了其资产出售的意向。

公司自收到这些公开信息起，便与两个交易的卖方展开了接洽。然而，

由于这些交易涉及严格的内幕信息，公司在信息正式公开披露之前，始



终严格控制知情人员的范围。因此，对于投资人来说，在公告披露后从

公开渠道了解到这两次交易可能会感到突然，但对公司而言，这两次并

购均是基于深思熟虑的战略规划，只不过由于每次交易的特性和复杂

性，其时间进度有所不同。 

其次，虽然两次并购的时间间隔较短，短期内可能会分散公司在两

个项目交易过程中的精力，但是一方面符合公司战略和布局的并购机

会并不多，机会难得，卖方公开出售股权或资产，时间的主动权不在我

方；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为公司在并购后的整合工作提供了便利。无

论是人员配置、场地规划、设备调配还是资源利用，都可以进行统一考

虑，从而实现更高效的整合效果。因此，从长远来看，这两次并购的时

间间隔并非过快，反而有助于公司更好地实现战略目标。 

最后，公司坚信在行业低谷期进行并购具有显著的战略优势。这不仅

能够增强公司的整体实力，降低运营成本，还有助于公司加速落实战略

布局和实现预定目标，扩大市场规模，优化资源配置，并降低潜在风险。

能看到历史上一些较为成功的并购也多发生在行业低谷期。 

 

问：公司国内和海外有多个生产基地和分公司，未来公司在各个地区的

生产基地和分公司是如何具体分工的？ 

答：未来，公司对各个基地的战略定位清晰，将充分利用各地区的优势

和能力，同时满足特定客户的需求、以优化运营效率。具体地来说，瑞

士将主要作为公司蚀刻技术制备光学器件的前端研发和制造基地，同

时作为压印制备微纳光学器件、WLO、WLS、WLI 的研发、工艺开发

和工程设计中心；新加坡将主要作为公司压印微纳光学、WLO、WLS、

WLI 的开发、工程化和小批量生产和试生产基地，同时作为全球光电

子行业工艺和制造服务业务的工艺开发和生产工程中心；其他东南亚

地区将主要作为压印微纳光学、WLO、WLS、WLI 的大批量生产基地，

以及全球光电子行业工艺和制造服务中心（Global Photonics Foundry）；

德国将主要作为晶圆级同步结构化制备微纳光学器件的前端制造基地

和光子器件与应用模块研发中心；中国将主要作为半导体激光器生产、



微纳光学器件后端生产、压印微纳光学批量制造、中游汽车/泛半导体

制程/医疗健康光子应用解决方案生产基地，与德国基地、瑞士基地和

新加坡进行全方位的协同研发和工程化，以及成为公司全球生产工程

与生产技术的中心，支持全球的生产与制造。 

 

问：公司拟购买 ams-OSRAM 资产的股东大会延期至 2024 年 6 月 27

日召开，具体原因是什么？是否是因为政府审批原因？ 

答：关于股东大会的延期，我们首先要澄清的是，本次交易并不涉及新

加坡或瑞士的政府审批，因此延期并非出于政府审批的原因。实际上，

股东大会的延期主要是因为交易对方需要完成内部审批流程。鉴于欧

洲 5 月份的假期安排较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交易对方内部审批

程序的进展，使得他们无法在原定的日期前完成所有必要的内部审批。

经过双方充分的沟通和协商，为了确保交易双方审批时间的对等性，同

时更好地保障双方的利益，公司决定将股东大会延期至 2024 年 6 月 27

日召开。 

 

问：公司这次对新加坡的资产购买完成后，未来三年是否还有购买海外

资产的战略投资计划？ 

答：若此次我们披露的资产收购项目能够顺利实现交割，那么这标志着

公司长远发展的战略布局已趋向成熟与完善。未来几年我们希望专注

于内部运营的优化以及新老业务的深耕，因此公司暂未制定大规模的

战略并购计划。然而，市场始终充满机遇与挑战，我们始终保持对行业

动态和潜在机会的敏锐洞察。如若遇到具有技术特色且规模较小的公

司时，我们不排除再次考虑并购的可能性，以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技术实

力和市场竞争力，但是大规模的并购标的将不在公司的考虑范围之内。 

附件清单（如有） 参与单位名称及人员姓名 

日期 2024 年 5 月 8 日-2024 年 5 月 31 日 



参与单位名称及人员姓名: 

序号 参会人 机构名称 

1 陈福栋 平安证券 

2 陈天然 西部证券 

3 褚旭  浙商证券 

4 崔冰睿 海通电子 

5 丁雨婷 宁银理财 

6 董延涛 星石投资 

7 范琨 融通基金 

8 方佳佳 宝盈基金 

9 方建 银华基金 

10 高名垚 华泰证券 

11 葛俊杰 宝盈基金 

12 郭彦辉 中信建投 

13 康志毅 天风证券 

14 李进 融通基金 

15 李明   鸿商资本 

16 李千慧 浙商证券 

17 李文海 融通基金 

18 刘安坤 融通基金 

19 刘宁 泰康 

20 刘旺 信达证券 

21 权鹤阳 华泰证券 

22 申宗航 天弘基金 

23 童松 长江证券 

24 王德彬 华夏久盈 

25 王凤娟 建投资管 

26 王晴  诺安基金 

27 王式平 宇赢 

28 王伟 长江证券 

29 王柱峰 上海瀚伦 

30 吴加正 信达证券 

31 徐也 宝盈基金 

32 杨晓鸣 申万宏源 

33 叶秀贤 宝盈基金 

34 张戈 宝盈基金 

35 张鹏 融通基金 

36 张晓飞  海通电子 

37 周武 华夏久盈 

38 周尧 陕西高装 



序号 参会人 机构名称 

39 朱辰星 财通证券 

40 朱锟旭 兴业证券 

41 子霄 华夏久盈 

 


